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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一直是生态经济学与环

境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 [1]。生态补偿作为协调生态

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有效政策工具，在缓解生态保护者

与生态受益者间利益冲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协同

发展目标上作用显著。随着生态补偿规模的不断扩

大，补偿资金投入也逐步加大，截至 2018 年，中央

财政投入的生态补偿资金达 6000 多亿元 [2]。但与生

态保护资金需求相比，依旧存在较大缺口。前期过度

依赖政府补偿，该模式提供的财政补偿资金更多受政

策导向、项目期限等因素影响，致使财政资金使用受

限，无法满足生态保护的可持续资金需求，资金使用

的低效性也不利于维持生态补偿效果 [3]。流域生态补

偿同样遭受“资金筹措难题”，一方面，上游的保护

动机主要由上级政府或下游受益政府支付的财政补偿

资金进行维持，尚未形成依托当地资源禀赋与产业基

础实现输出生态产品获取经济收益的内生动力，致使

内生性资金供应能力仍旧较弱；另一方面，其他受益

主体“搭政府便车”意图明显且不愿支付补偿资金，

以及社会资本在“趋利避害”本性的驱使下不愿投资

带有“公益性”的流域生态补偿项目，导致外部性资

金支持力度受限，严重制约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共赢目标的实现。亟须构建起内生性资金供应

与外部性资金支持协同发力的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

体系，吸引直接受益者与社会资本参与，破解资金筹

措难题。

1  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生态补偿，国外与之相近的概念是环境服务

付费（PES）。PES 呈现出参与者自愿性较高、市场运

作的特点，尤其强调生态服务购买者和生态服务提供

者间的自主交易 [4]。在 PES 项目融资方面，PES 资金

主要来源于“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以及国际组

织贷款或捐款 [5]。研究表明，“使用者付费”比“政府

付费”更具效率 [6]，但考虑到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共物

品属性，项目的谈判成本随着生态服务购买者数量的

增加而上升，这必然阻碍融资活动的持续进行与 PES
项目的实施效果 [7]。PES 项目运行的持久性往往依赖

于持续的融资活动 [8]，通过强化生态服务购买者与提

供者的重新协商契约能力，可保证融资活动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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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PES 项目运行的可持续性 [9]。社会资本在 PES 项目

融资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利益相关者相互信任的条

件下，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能为集体行动提供潜力，确

保集体成员不参与引起生态环境恶化的私人活动中，

能够实现既定的环境目标 [10]。

我国对于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通常涵盖 PES 的

内容 [11]，带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作为推进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已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

发展阶段，对补偿资金来源与资金使用有了更高的要

求。目前我国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转移

支付 [12]，融资渠道相对单一，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这

无疑会加剧政府财政压力，进而影响生态保护者的积

极性与生态补偿运行的可持续性。若一味强调财政资

金的投入规模，忽视资金的使用效率，更容易出现生

态治理规模不经济现象 [13]。这意味着资金短缺与资金

使用效率低下成为阻碍生态补偿工作有效开展的两大

难题 [14]。尽管在产权不明晰以及交易成本很高的情况

下，政府作为受益者代表通过公共支付付费可能是唯

一的选择 [15]。但考虑到政府补偿受政策变动与有限财

政能力的影响，可能面临资金不持久或者项目被中断

的风险 [16]。单一资金来源在实现生态补偿目标方面作

用有限，引入社会资本形成多元融资渠道有助于生态

补偿的可持续性运行 [17]。

引入社会资本以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应充分

发挥基本主体（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的作

用，借助市场交易运作与社会化生态补偿等渠道，为

生态补偿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增强生态补偿资金供给

的可持续性 [18]。通过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碳汇交

易等方式盘活生态资源，可吸引社会资本 [19,20]。推出

绿色政策鼓励环保企业上市，探索绿色金融创新模式

（绿色债券、绿色贷款）同样可以拓宽补偿资金的来

源渠道 [21,22]。此外，依托资源环境获取福利的社会企

业和群体，应主动向环境保护者付费，通过向社会发

行生态彩票，将资金聚集，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

补偿资金的不足。

一般地，融资有广义、狭义之分，资金融入融出

的双向互动过程属于广义上的融资，而狭义上的融资

一般指资金的融入。生态补偿融资具体指政府与市场

运用适当方式，引入多元化融资主体，并通过多种渠

道筹措资金，以满足生态保护的资金需求，着重强调

资金的融入，因而属于狭义上的融资。借助流域生态

补偿多元融资以拓宽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已成为破解流

域生态补偿资金不足困境的新思路，但考虑到流域生

态补偿的“公益性”，其多元融资体系构建过程中仍

面临“如何破除融资障碍因素”与“如何在中国本土

国情下进行多元融资”两大核心问题。因此，有必要

总结国外生态补偿融资的有益经验，明确建构流域生

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所具备的条件，消弭各种障碍因

素，进一步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

资体系。

2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的障碍因素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多种融

资方式筹措资金，进而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增强资金

供给的可持续性。流域生态补偿吸引直接受益者与社

会资本参与融资，需要消除阻碍主体融资行为的障碍

因素。

2.1 “搭便车”诱惑阻碍融资主体参与

公共物品与外部性引发的“搭便车”诱惑是阻碍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的重要因素。公共物品具有非

排他性，意味着经济主体不论是否付费都不会影响其

使用该物品，这就产生了“搭便车”诱惑 [23]。流域生

态环境具有典型“公共物品”属性，其保护投入及利

用具有显著的外部性 [24]。上游保护者承担了提供优质

生态产品与服务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下游受益者

除直接市场交易外，普遍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即

不用付费就可以享受到上游提供的优质生态产品与服

务。一旦“搭便车”行为常态化，直接受益者与社会

资本会隐藏支付偏好与需求动机，在流域生态补偿多

元融资中处于“缺位”状态，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支出

弥补保护者损失，长此以往，财政资金作用的有限性

与流域生态保护资金需求程度间不相匹配，进而引发

流域生态保护资金不足难题，影响优质流域生态产品

与服务的可持续供给。

2.2  产权界定不清晰影响融资主体参与

产权界定是否清晰是影响流域生态补偿利益相关

者间权责分配的关键，同样影响直接受益者与社会资

本是否参与生态补偿融资。产权具体指个人或者其他

人受益、受损的权利，可以界定主体如何受益或者受

损，进而修正“谁补偿谁”的行动 [25]。不同于政府干

预，科斯理论指出产权界定的重要性与产权界定对外

部性问题内部化的影响，只有在产权界定清晰，交易

成本为零的条件下，通过权利的自由交易可以使外部

性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这表明产权界定与交易成本在

解决外部性问题上的重要性，尽管产权并不能解决所

有的外部性问题，但这也为解决流域生态补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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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难题”提供了一种依靠出售外部性产权的可行思

路。考虑到我国流域生态资源产权尚不清晰，主体界

定上也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很难形成理想的投融资机

制。需要对流域生态资源产权进行明确的界定，厘清

流域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强化多元受益主体的

付费意识，为直接受益者与社会资本参与流域生态补

偿融资提供依据。

2.3  生态补偿项目的局限性

生态补偿项目本身的局限性致使融资主体参与受

限。一方面，生态补偿项目期限与国家政策安排息息

相关。例如，森林生态补偿项目期限一般为 5～10
年。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补偿资金投入至生态保护区

域，并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旦项目期截止，

财政转移支付减少甚至是退出，势必影响生态补偿既

定目标的实现，甚至陷入环境再度恶化、农户返贫的

不利局面，保护区尚未形成内生发展动力，无法实现

内生性资金供应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补偿资金的

滞后性不能满足社会资本短期利益最大化诉求。项目

投资回收期长且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收益与回报机制

尚不完善，社会资本在趋利避害本性的驱使下，不愿

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融资。此外，流域生态补偿主要依

赖中央政府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

支付的单一化资金筹集渠道，未提供引入社会资本的

有效途径，导致外部性资金在实现流域生态补偿既定

目标上的支持作用较小。

3  国外生态补偿融资经验启示

关于如何破解资金筹措难题，提出符合中国本土

国情的解决之法至关重要，可总结国外生态补偿在筹

集资金与资金使用上的有益经验，明确流域生态补偿

多元融资体系建构所需的必要条件。

3.1  强调市场化运作

生态补偿的首要目标是生态保护，缓解贫困通常

被看作附加目标 [26]。生态补偿项目的双重目标属性

决定了依靠单一付费主体绝非明智之举，满足融资主

体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能够吸引更多潜在参与者进入

生态补偿项目。借助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既能够满足

付费主体的直接利益诉求，也有助于获取可持续的补

偿资金。生态要素权属明确为生态补偿项目的市场化

运作提供了前提条件，便于界定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双

方、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引进社会资本 [27]。比如纽约市

流域保护计划项目中 Catskills 流域的土地所有权归属

购买其产权的农场主或采购公司，依托清晰的生态要

素产权，由农业理事会与纽约市政府协商谈判共同决

定清洁水权市场的交易价格，通过直接的水权交易筹

措资金。澳大利亚马奎瑞河“灌溉者支付流域上游造

林协议”也是在产权归属清晰的基础上开展流域生态

补偿行动，由直接受益者付费并获得可持续的资金来

源。美国湿地保护实践中同样拥有相对完整的市场化

运作机制，在湿地产权归属清晰的基础上，开展湿地

“信用”市场交易活动，便于引进社会资本，为湿地

保护提供了足量的资金支持。不难看出，通过合理有

效的市场交易能够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补偿项目，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同时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

并有效弥补了资金短缺问题 [28,29]。

3.2  重视多元化付费主体

多元化生态补偿付费主体借助不同的付费模式拓

宽资金筹集渠道，丰富了补偿资金来源。通常，将生

态系统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参与生态补偿称为使用者

付费模式，而代表生态系统服务使用者的政府或者

社会组织参与生态补偿则称为政府付费模式，上述付

费模式都强调将资金融入生态补偿项目，故而都属于

生态补偿融资范畴。相较于政府付费模式，使用者更

有动机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供给来保障生态补偿项目的

有效运行，前提是只要兑现使用者支付的生态系统服

务 [30]。使用者付费通常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展开，资金

获取更加直接，资金使用的指向性也更加明确。从国

外实践来看，法国毕雷矿泉水公司与 Rhin-Meuse 流域

上游水源地农场和农户间的直接交易、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的林业部门与马奎瑞河食品和纤维协会间的合

作、哥斯达黎加私营水电公司 EnergiGlobal（EG）与

Sarapiqui 流域上游私有林地的所有者进行的一对一补

偿都是典型的使用者付费模式。

考虑到生态系统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生态系

统服务使用者数量增加过程中常常面临交易费用增

加与“搭便车”问题。对此，采用政府付费模式更加

有效，政府向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生态保护者付

费，以实现既定的项目目标。跨界大型流域通常采用

政府付费模式，比如德国易北河生态补偿的参与主体

为易北河贯穿的两个国家德国与捷克，具有典型的横

向补偿特色，由经济水平高的州向经济水平低的州的

横向付费，在流域上下游环境保护与经济均衡发展方

面取得显著效果。此外，政府部门也十分注重利用多

元受益者的付费资金进行融资，并由第三方或中介机

构负责融资组织与监管职责，确保项目融资的顺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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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31]。第三方或中介机构在生态补偿项目融资中起着

关键作用，生态系统服务的交易价格、买卖双方行为

设定都受其影响 [32,33]。比如，厄瓜多尔区域水资源基

金（FORAGUA）是由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其他流域利

益相关者的金融机构以信托的形式管理的，信托经理

将基金资产投入金融市场，获取的利息收入可为流域

生态保护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3.3  运用多种融资方式

多样化的融资方式为集聚多元融资主体参与融资

提供了多种可行方式，有效弥补了补偿资金缺口。其

主要涉及环境与资源税收、直接受益人缴纳费用、生

态银行、生态基金、生态产品认证、绿色偿付以及水

权交易、生态彩票等多种方式 [34]。例如，厄瓜多尔流

域生态补偿中的 FORAGUA 为流域生态保护获得可持

续融资提供了一种新模式 [35]。FORAGUA 的融资体系

与传统的水资源保护基金不同，主要通过与独立的地

方参与性决策机构（如环境委员会）建立紧密联系，

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流域生态保护项目中，目的

在于获取更多的融资资金，同时对融资资金使用有着

明确的管理流程。纽约市通过对用水户征收附加税、

发行纽约市公债及信托基金等方式筹集补偿资金，以

补贴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主体，激励他们采取有利于

环境保护的友好型生产方式，从而改善了 Catskills 流

域的水质。哥斯达黎加成立了专门负责生态补偿的机

构——国家森林基金，通过国家投入资金、与私有企

业签订协议等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同时以环境服务许

可证方式购买水源涵养、生态固碳、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旅游等生态产品，推动了农民脱贫和资源再分配，

其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市场化补偿方式也成为国际生

态补偿的成功典范。

3.4  重视资金使用效率

资金使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主体的融资积极性

与项目的融资效果。需严格把控补偿资金的使用范

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止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动机

挤出效应与不正当激励损害融资主体的利益诉求。一

方面，补偿资金使用需要防止动机挤出效应，即政

府补贴与激励可能会降低参与者保护行为的内在动

机 [36]，一旦补偿资金不足或者停止，会损害生态补

偿融资主体的既得利益。因而，资金筹集需要考虑结

合除现金补偿以外的“造血式”补偿方式或者是增

强参与者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发展方式。如巴西 Bolsa 
Floresta 项目、哥斯达黎加国家环境付费项目 PPSA 以

及厄瓜多尔 Socio Bosque 项目中，为增强农户的内生

发展能力，项目投资完善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农户发展可持续农业并提供一定资金与技术支持，利

用现有生态资源向外输出生态产品，并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经济效益，确保发挥出补偿资金的最大效益。

另一方面，避免资金使用的不正当激励，即项目

参与者可能为了获取补偿资金而采取破坏生态环境的

行为，进而损害了融资主体的利益。为了避免补偿资

金使用的不正当激励，需要明确补偿资金的适用条

件，比如清洁发展机制为防止森林生态的破坏，将可

以出售重新造林的碳信用的砍伐林木限定在 1990 年

之前。此外，当项目的参与者数量过多，融资资金尚

且难以覆盖所有参与者时，需要依据参与者所交付的

真实生态系统服务或者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所付出的直

接成本与机会成本进行目标瞄准。加拿大格兰德河流

域综合管理中，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技术精确划

定补偿对象，并将有限资金应用于需求最迫切的项目

中，力争实现环境效益的最大化。

3.5  提供融资保障措施

生态补偿应当满足条件性特征，这意味着参与者

应当按照约定提供环境服务，否则将不再享受项目补

贴甚至是退出项目 [37]。借助退出机制规范保护行为，

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融资主体的利益。例如，哥斯黎加

PPSA 项目及厄瓜多尔 Socio Bosque 项目对于不遵守

合同的农户，要求其退回已经支付的补偿资金，并将

其从项目中退出。墨西哥 PSAP 项目对违规的参与者

实施减免支付补偿资金、取消项目参与资格或要求其

退还补偿资金等处罚。

政策、法律、技术等措施同样为多元主体参与融

资活动提供有效保障。美国湿地缓解银行采用的信息

跟踪系统为融资活动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Catskills
流域的政府购买行为与相关优惠政策为融资提供政

策保障，有效激励了多元主体参与融资；田纳西河

流域生态产业融资借助法律手段厘清了各融资主体角

色定位以及提高融资活动运行的有效性，避免融资过

程中资源配置低效率与社会福利损失；厄瓜多尔的信

托基金融资实践中，对资金使用进行有效管理与监

督，确保私人资本的盈利诉求得到满足，极大增强了

融资的可持续性。此外，《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

（1933）的颁布，将田纳西河流域生态治理与保护上

升到了法律层面。该法案赋予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高度的自主权，再

加上其所具有的企业属性，意味着 TVA 既可以从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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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进行流域生态保护融资的规划与设计，又可以从

微观层面开展流域融资活动。

4  中国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建构

国外生态补偿融资的有益经验表明，清晰的产

权、市场化运作环境、多元的融资主体与方式、明确

的资金使用制度以及完善的保障措施是构建生态补偿

多元融资体系的关键要素。基于我国国情，破解流域

生态补偿资金筹措难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内生性资金

供应能力及外部性资金支持力度，构建起内生性资金

供应与外部性资金支持协同发力的流域生态补偿多元

融资体系（图 1）。该体系具体指在相对完善的市场

化运作环境下，通过明确界定流域生态资源的产权归

属，促使流域生态资源向价值化、可交易化转变，吸

引生态保护成果的直接受益者与潜在投资者积极主动

参与流域生态补偿项目融资，最终形成流域生态保护

者与受益者间双向良性循环的内生性资金供应链以及

政府部门、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社会组织等其他主

体提供外部性资金支持的融资运作体系。

4.1  优化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的市场化运作环境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构建的基础条件是完

善的市场化运作环境，而市场化运作的前提是明晰流

域生态资源产权。现阶段，我国各类生态要素所有权

归属尚不明晰，尚未对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确权登记，

无法有效界定生态产品与服务的供需双方，阻碍了社

会资本的投入和交易成本的降低，很难形成一个理想

的融资机制 [38,39]。国外生态补偿融资经验表明，合理

有序的市场交易能够发挥社会资本在增强生态环境保

护经济有效性方面的作用。生态资源市场化运行对于

盘活生态资源资产，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态补偿意义

重大 [19]。意味着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的建构需

要厘清生态资源产权主体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

责权利关系，完善生态资源确权登记平台，科学界定

生态产品与服务供需双方，通过完善的市场化运行机

制，满足融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吸引

多元融资主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项目。一方面，需要

明确界定流域水资源的产权归属。明晰水资源所有权

属国家所有，合理下放水资源使用权与经营权，认可

水资源使用权与经营权在产权交易市场的合法性。完

善流域水资源产权归属的结构安排，搭建市场交易

信息平台提供流域水资源供求以及水质水量信息，由

交易双方协商制定水资源交易价格，避免形成以往供

给—支付不匹配、补偿资金不足的局面 [40]。另一方

面，可将流域生态资源转换为可交易的生态产品，并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满足购买者以及融资主

体的利益诉求。通过建立流域生态资源产权或生态产

品市场交易中心，结合流域生态区位优势与现有生态

资源，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加快实现

生态要素向生态资产、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的转变。

4.2  加强多元融资主体的利益保障

引入多元融资主体是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

建构的核心内容。基于流域生态项目的公益属性，利

用政府财政资金撬动多元经济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已成

为当务之急。需明确的是，众多生态保护直接受益者

与潜在投资者参与流域生态补偿项目主要关注其参与

行为能否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诉求，而流域生态补

偿项目投资收益回报周期长，存在不可控风险因素，

如何保障参与主体的收益与回报，成为引进多元融资

主体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对此，

通过核心利益相关者（政府与社会资本）

间的友好合作，形成共享项目收益，共担

项目风险的合作伙伴关系不失为一种有效

的解决办法。在政府主导下，选择有能力

的经济主体，与之合作成立特别目的公司

（SPV），由 SPV 负责流域生态保护项目的

开发建设。在项目收益与回报方面，政府

部门通过适当贴息、经济补助以及政策优

惠等措施支持市场主体获取风险可控的稳

定收入，激发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融资的

意愿。此外，还需重视中间机构在流域生

态补偿融资中的关键作用，借鉴国外经验，

设立兼顾统筹与协调决策权的流域综合管图1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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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选取享受流域生态产品与服务的政府、企

业、村集体组织、社区等代表群体，就流域生态补偿

融资问题展开对话与协商，依据流域生态资源产权界

定情况、生态资源外溢生态价值、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确定各方主体的出资比例，并在流域综合管理委

员会的统一协调下达成多元融资主体共识，维护融资

主体的既得利益。

4.3  搭建流域生态补偿项目的内生性资金供应链

流域生态补偿项目的内生性资金供应链是流域生

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的重要环节，该内生性资金供应

链可依据流域生态资源的价值属性进行搭建，进而促

成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之间双向良性循环供需关系。

一种是基于流域生态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属性

所形成的供需关系链，表现形式为生态保护者提供优

质水资源，生态受益者支付补偿资金。按照国土资源

空间规划，流域上游因生态环境脆弱多设定为禁止开

发区或者限制开发区，这意味着该地区重视流域生态

资源保护，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区的经济发展，致使

流域上下游经济发展失衡。为此，既要强化生态受益

者的付费意识与环保责任心，促使其主动为享受到的

优美的生态环境与清洁的水资源付费，也要促成生态

保护者与受益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搭建起保护者与

受益者之间的互动链条。比如，贵州茅台集团基于酒

类产品生产所需与赤水河流域上游村民签订的补偿协

议可充分体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龙坞水源保护

项目受益者付费模式中，构建的“政府 + 社会组织 +
群众”共同参与水源地生态保护的形式，也提高了流

域生态补偿项目的内生性资金供应能力。

另一种是基于流域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属性所形

成的供需关系，表现形式为生态保护者输出优质生态

产品与服务，生态受益者付费购买。对于具备经济价

值与投资价值的流域生态资源，可借助潜在环境产业

的开发，提升保护区自身“造血”功能，吸引生态受

益者与投资主体购买优质的流域生态产品与服务。比

如，以流域生态环境为依托的水产养殖、水上娱乐、

原料基地等相关产业，具有对环境保护投资的内生

动力。依托生态资源与地域文化，将流域生态环境、

流域特色文化转化为可以出售的商品，探索“古屋

贷”“生态贷”等金融产品创新，同时以收储、托管

等形式进行资本融资。

4.4  丰富获取外部性资金支持的融资方式

受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发育水平等因素的影

响，我国流域生态保护主要依赖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单

一融资方式。为避免融资过程中出现政府“大包大

揽”行为，需加快政府角色转变，探索生态银行（湿

地银行）、绿色债券、信托基金、生态产业化、水权

交易等多种融资方式，为集聚多元融资主体开展融

资活动提供多种可行方式，增强外部性资金的支持 
力度。

在获取外部性资金支持方面，可依据流域划分选

用恰当的融资方式或者融资组合方式。按照产权界定

程度与利益相关者识别程度，将流域划分为跨省大型

流域、中型流域与小型流域。其一，对于产权界定不

清、无法精确识别保护者与受益者的跨省大型流域，

一般由中央政府作为主要付费主体补偿生态保护行

为，辅之设立生态补偿专项基金、发行生态彩票、发

动社会组织与国际组织捐款等融资方式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其二，对于流域范围相对清晰、流经省份、行

政区较少（一般不超过 3 个）的中型流域，除中央政

府财政转移支付外，一般依靠流域上下游“横向转移

支付”缓解上下游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比

如，新安江、汀江—韩江、东江等流域开展的横向生

态补偿试点，同时借助产业转移、园区共建、水权交

易、发行绿色债券、推行生态标志以及获得各类组织

的捐助进行融资，联合多元利益相关者，集中吸纳外

部资金，将增强生态保护融资的可持续性。其三，对

于产权归属清晰且生态产品和服务供需双方明确的小

型流域，可由供需双方直接开展市场交易，借助市场

交易吸引社会资本拓宽资金来源。不难看出，形式多

样的融资方式，为流域生态补偿项目获取外部性资金

支持提供了多种可能。

4.5  健全资金使用评估与信用体系建设

流域生态补偿项目的外部性与公益性，决定了政

府财政资金是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对此，需要借助

财政资金审计与绩效评估制度，对政府财政转移支付

与生态补贴进行审核，以防补偿资金另作他用。同

时，需要建立资金使用的监管评估机制，适时对项

目绩效进行评估以检验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是否实现了

既定目标，进一步健全融资来源、资金使用与监督管

理体系，防止因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动机挤出效应与不

正当激励对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产生的不利

影响。

此外，在我国居民对公共服务有偿付费意识较为

薄弱的情况下，往往很难形成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自

发性融资行为。结合国外生态补偿融资有益经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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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不同利益群体参与项目融资的积极性，需进一步

改善我国流域生态补偿项目融资的制度环境，尤其是

信用体系的建设。首先，改善流域生态保护区信用环

境，搭建生态保护者与投资者间的信息共享平台。其

次，完善信用评级、抵押担保机构、资产评估平台等

配套服务体系，保障流域生态产品与服务提供者以及

投资者的利益。最后，借助流域生态补偿投融资运作

平台，设定统一标准以保证投融资双方的合法权益，

规范政府、企业、居民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等多元融资

主体间的角色定位与交易规则，完善融资主体间对话

与磋商、共同决策与解决冲突机制，维护流域生态补

偿多元融资体系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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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tacles,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Diversified Financing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ZHAO Jingjing, GE Yanxiang*, LI 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Where does the compensation fund come from” has become a prominent issue that restricts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river basin. The temptation of “free-riding”, the unclear defini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ecological 
element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oject itself hinder diversified financing, causing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river basin to face the “financing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endogenous fund supply and limited external fund 
support growth. Use cas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methods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inancing 
and the use of compensation funds, so as to condense useful enlightenment.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t has become 
inevitable to build a diversified financing system of river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ith endogenous fund supply and external fund 
support. By optimizing the market-oriented operating environment for diversified financing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river basin, 
clearly defining the ownership of the ecological resources of the river basin,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diversified financing entities, 
building an endogenous fund supply chain for river basi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rojects and enriching financing to obtain external 
financial support methods, improving specific content and methods such as fund use assessment and credit system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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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mplication, Mechanism Composition and Path Selec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QIN Guowei1*, DONG Wei2, SONG Malin3

(1.Forestry Administration of Anhui Province, Hefei 230001, China; 2.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3.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pilot cases,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is elaborated from four aspects: 
Firstly,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three concepts of ecological product,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and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are deeply interpreted and analyzed.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Western economics, and clear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Thirdly, based current condition, it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Finally, it highlights the four aspects of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value evaluation,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 practical 
protec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builds a closed-loop mechanism path of th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Keywords: ecological produc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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